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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 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惠州市排水管理中心（下文中简称排水管理中心）是惠州市城市

排水管理部门，是惠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下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

负责惠城中心区市政排水设施管理维护、中心城区暴雨期间排涝抢险

工作、城市集污提升泵站和部分排涝泵站的管理养护工作、市区公共

排水设施，巡查、运行及维护监管、负责管养排水管线总长 1169多公

里，有各种检查井 69657 座，管理市区泵站共 23座，其中集污提升泵

站 12 座、排涝泵站 11 座。辖区范围东至大湖溪，西至火车西站，南

至仲恺大道，北至小金口，覆盖整个中心城区。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惠州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标准低，城乡

结合部设施配套滞后，设施标准落后，排水设施存在老旧破损的问题，

影响了城市排水系统的运行，降低了部分排水管网的排水能力。部分

管段存在较为严重的老化、腐蚀、基础下沉、管口错位等现象，经常

造成城区中心路段污水外渗、管道堵塞导致雨后积水严重等情况。 

为解决市民反映的排水难“历史顽症”，解决市区道路积水问题，

确保排水管道畅通，提高排水应对能力。2017 年 1 月 26 日，根据惠

州市财政局《关于批复 2017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惠财预[2017]3号），

2017 年惠州市财政局共安排运转性项目支出预算 1200 万元用于市区

道路排水管道、检查井、集水井清疏维护，由排水管理中心负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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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作。 

城市排水设施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实施后，每

年对市区道路管道、沙井、集水井有计划按季度的清疏和对各主要污

水泵站及输污管道清疏维护，有利于保障市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和人居环境。 

2、项目实施情况 

排水管理中心结合 2016 年的清疏维护情况，于 2016 年 10 月将

2017 年清疏维护经费预算表上报市财政。经审核后，市财政于 2017

年 1 月 26日下发《关于批复 2017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惠财预[2017]3

号），批复确认 2017 年惠州市排水管理中心市区道路排水管道、检查

井、集水井清疏维护经费 1200万元。 

针对本项目，排水管理中心制定了《惠州市排水管理中心服务采

购清疏维护项目管理办法》（2017 年度市区道路管道、检查井、集水

井清疏维护服务采购项目）[财购字 20160510] （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用于项目管理，保障项目的实施。根据该管理办法，本项目具

体实施内容包括： 

（1） 惠城中心辖区范围内污水管道、雨水管道、合流管道、明

沟、暗渠、检查井、集水井等排水设施的清疏养护； 

（2） 日常巡查发现损坏或丢失井盖进行维修更换、管道维修、

检查井集水井的维修、管线塌陷处理、堵塞管道进行清疏等； 

（3） 协助排涝点排涝抢险作业，雨天市区排涝及内涝点排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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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工作。 

2017 年排水管理中心共完成 48 个清疏维护项目，其中，清疏管

道箱涵 52930米，更换管道箱涵 1844米；清疏集水井、检查井 15881

座；更换检查井、集水井盖 1010套；新砌检查井、集水井、侧排 479

座。 

（二） 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置了绩效总目标而未设置阶段性目标。总目标为：保障

市区内相关排水设施的完好率及使用率，增加排涝抢险应急能力，通

过规范的建设，科学的管理，为惠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提供良好的条

件。 

（三） 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2017 年 1月 26日，惠州市财政局下发《关于批复 2017年部门预

算的通知》，确定 2017年度惠州市市区道路管道、沙井、集水井清疏

维护经费预算金额 1200万元。施工单位（惠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根

据项目进度，分批向排水管理中心申请支付施工款。经排水管理中心

审核后，将《预算单位用款计划申请表》报送至市财政，经惠州市财

政局教科文科核实确认后，由惠州市财政局国库支付局直接支付给施

工单位。各批次项目资金到位情况见下表: 

 

表 3 

支付批次 支付金额（元） 资金下拨时间 

一 4,000,000.00 2017 年 1月 18日 

二 4,000,000.00 2017 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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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00,000.00 2017 年 6月 23日 

四 1,000,000.00 2017 年 9月 26日 

五 1,000,000.00 2017 年 10月 30日 

合计 12,000.000.00  

项目实际到达的经费金额与计划下达的经费金额完全相符，资金

到位率为 100%  

截至评价基准日，2017 年度惠州市市区道路管道、沙井、集水井

清疏维护项目共完成分项目 48个，经审定后使用资金 12,964,877.43

元，但根据《2017 年度市区道路管道、检查井、集水井清疏维护服务

采购项目》[财采字 20160510]合同中约定：2017年度市区道路管道、

检查井、集水井清疏维护服务经费以财政当年安排年度预算为准。本

项目财政预算金额为 1200万，结算审核金额为 12,964,877.43 元，最

终按合同约定的 1200万元支付给施工单位。无结余无超支，支出率为

100%。 

二、综合评价 

本项目综合评价得分为 85.5 分。根据《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试行方案》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低、差五等。本项目综合评价

结果为良。各项指标评价得分见下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评价得分 

前期工作 20 

决策过程 7 论证决策 7 
3 

2 

目标设置 7 

目标完整性 3 
1 

0 

目标科学性 4 
1 

1 

保障措施 6 组织机构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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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评价得分 

制度措施 3 

1 

1 

1 

实施过程 30 

资金情况 17 

资金到位 5 
3 

2 

资金使用 4 
2 

2 

资金管理 8 

2 

1 

2 

1 

实施情况 13 
组织情况 8 

3 

3 

2 

管理情况 5 4.5 

项目绩效 50 

经济性 5 成本（预算）控制 5 5 

效率性 15 

项目实施进度 4 4 

产出数量 6 

1 

1 

1 

1 

1 

1 

产出质量 5 3.5 

效果性 25 

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

度 
5 5 

项目实施对社会的影

响 
9 

2.5 

2.5 

2.5 

项目实施对环境的影

响 
5 

2 

2 

项目可持续影响 6 

2 

2 

2 

公平性 5 服务对象满意度 5 4 

总分 100 85.5 

（一） 主要绩效 

评价小组对 2017年度惠州市市区道路管道、沙井、集水井清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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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经费使用绩效进行评价，完成了前期准备、材料收集整理审核、现

场评价、综合分析评价工作。评价小组认为，2017 年度惠州市市区道

路管道、沙井、集水井清疏维护经费主要绩效如下： 

1.财政资金基本发挥效用。在财政资金的补助下，健全市区排水

防涝机制，提高市区排水应对能力，保障了排水管道畅通，积水内涝

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2.项目实施后，市区易积水点大大减少。出现强降雨时，以往惠

州市中心区域经常出现“水浸街”现象，经更换、清疏排水设施后，

市区主要道路未发现明显积水。市民的满意度较高，评价较好。 

3.2017 年全年未出现因内涝或沙井盖丢失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

也未出现因排水设施的维护、更新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交通不便的影响。

对响动排水井盖及时维修更换，降低噪音，提高市民对排水设施的满

意度。 

4、改变养护运作模式，强化了项目的实施效果。2017 年排水管

理中心首次采用招投标方式选择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管网等排水设

施的清疏养护工作，改变了养护运作模式，2016 年及 2017 年养护情

况如下表所示： 

表 11 

年份 清疏更换新建管道（米） 清疏井数（座） 更换提升井数（座） 预算金额（元） 

2016 32444 14573 1058 9,000,000.00 

2017 54797 15881 1002 12,000,000.00 

差额 22353 1308 -56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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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清疏更换新建管道（米） 清疏井数（座） 更换提升井数（座） 预算金额（元） 

增长（减少）比率 69% 9% -5% 33% 

注：以上清疏井数、更换提升井数包含集水井、排水井等。 

通过上表，2017年养护资金增加了 3,000,000.00元（约增长 33%），

清疏更换新建管道总长增加了 22353 米（约增长 69%）、清疏井数量

增加了 1308 座（约增长 9%），更换、提升井数量减少了 56座（约减

少 5%）。通过向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式，使排水管理中心由过去的监

管方和具体实施单位转向对过程的监管、对结果进行考核上。也说明

市场化、专业化的模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二） 存在问题 

1、本项目未按《管理办法》的要求设置项目阶段性目标（年度目

标），仅根据财政预算批复金额（1200万元）来完成一定数量的清疏

维护项目，无法对目标值进行考核对比分析。 

2、排水管理中心 2017 年清疏维护经费预算申报金额为

69,816,698.17 元，应养护管道长度 1117.763 米，清疏井盖数量 66111

个。而最终批复预算金额为 1200万元，二者差距较大。排水管理中心

未根据实际的预算金额重新编制养护计划表，养护数量未根据项目实

施进行调整。 

3、资金支付情况存在瑕疵，年度资金支付金额虽未超支，但未能

按项目的实施进度拨付。2017年度资金支付共分 5 批，每次支付的金

额未根据结算审核通知书支付，且资金在结算报告出具前已支付给施

工单位，不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 

4、部分路段清疏维护工作有待提高。评价人员现场勘查时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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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如汽车站——金叶大酒店门口）管道垃圾堵塞较严重，日常巡

查不到位，未及时清疏维护，不符合养护标准，有碍于正常排水。 

5、中心老城区排水设施建设标准低，管道已使用较长时间，管道

结构损坏、坍塌（如龙丰公园路口处）时有发生。且老城区管道规格

与新建管道规格不一致，对接驳处的正常排水产生一定的障碍。 

三、意见建议 

根据上述存在问题，评价人员提出如下建议： 

（一）对项目资金管理的建议 

1、科学合理的阶段性目标（年度目标）有助于推动项目的开展，

无阶段性目标（年度目标）不利于项目的实施。建议排水管理中心在

编制预算的同时设置项目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年度目标），结合当

年预算安排资金，合理规划财政资金的使用。 

2、对于预算申报金额与实际预算批复金额差异大的问题，评价人

员建议，排水管理中心在制定预算上报财政局时，根据“轻重缓急”

的原则选择预算年度计划完成项目，结合往年的预算安排金额，编制

养护计划表，合理预估本年所需的预算资金。同时，预算安排下达后，

排水管理中心应依据实际的预算金额相应调整养护计划表。 

3、在资金支付环节，评价人员建议待工程项目结算资料审核手续

完善后再支付款项给第三方。 

（二）对项目实施的建议 

1、建议排水管理中心与施工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加强管养路段的日

常巡查，及时清洁疏通不符合养护标准的管道、沟渠和井。同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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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卫部门的沟通交流，协同合作，共同提高排水设施公共服务水平

及城市的美观度。 

2、对于中心老城区排水设施老旧的问题，评价人员建议惠州市惠

城中心区排水规划雨污分流方案报市政府审批，对老旧小区市政污水

管网进行改造，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根本上治理老

旧城区的排水问题。 

3、评价人员通过部分城市中心区居民反馈的意见了解到，居民们

对于内街小巷的排水情况较不满意。市区道路与内街小巷的排水设施

养护主体不同（中心城区主要道路养护属市排水管理中心管理，内街

小巷属各街道办、镇办自行管理）。但据排水中心反映，大部分居民

通常将问题反馈给排水管理中心。评价人员建议，惠州市区排水设施

养护建立一体化管理体制，统一由市排水管理中心负责清疏养护。 

（三）对项目效益方面的建议 

《管理办法》及采购合同中仅明确了养护标准，未制定相应的清

疏维护考核机制。故评价人员建议排水管理中心建立、健全及落实清

疏维护管理工作的激励考核机制（考核可聘请专家和第三方机构，分

季度对范围内的排水管网清疏维护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以公文公

布）。根据考核评分结果对第三方企业的维护经费予以奖惩，促进第

三方企业不断提高管养质量和养护标准。 

（四）下一步资金安排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评价人员认为，城市排水设施是城市基础设施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排水设施的清疏养护工作是城市排水设施每年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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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和实施的项目，项目的实施是排水管道畅通的保障，也有利于改

善市区的排水环境、增强城市的美观度。因此，安排财政资金用于排

水设施的清疏养护是必要的。 

排水管理中心与惠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约定：

2017-2019 年度市区道路管道、检查井、集水井清疏维护服务经费以

当年安排的年度预算为准。2017年预算金额为 12,000,000.00 元，而

养护费用仅够支付 1-10 月的养护费用，11、12 月的养护费用由于本

年度经费不足挪至下一年度的费用中支付。 

随着市区道路长度不断增加，排水管理中心需养护的管道、检查

井、集水井数量也随之增加。考虑上述因素，结合 2017 年 1-10 月的

清疏养护费用，评价人员建议在安排未来年度预算时，适当增加预算

金额，以保证清疏养护项目的顺利开展。 

  

 


